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319號 

主旨:有關桃園市政府訂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(二)10 時至 15 時，假老 K 舒眠

文化館辦理「觀光工廠海內外推介媒合會暨國際亮點、優良觀光工廠

頒獎」活動，請會員旅行社踴躍報名參與，以促進相關產業串連進行

商機交流，活絡地方經濟發展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9 月 27 日觀業字第 1060918824 號函轉桃

園市政府 106 年 9 月 20 日府經發字第 1060228704 號函辦理。 

2. 請至該機關附件下載區下載:網址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public/public.aspx?no=61，網頁

左方公文附件下載區 

識別碼:UH4DWKEZ 發文日期:1060927 發文字號:1060918824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